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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Q： 學生實習期間若有任何問題時，需聯絡何人？ 

A： 學校應建立學生校外實習聯繫機制及溝通管道，包含系科負責窗口至校

級聯繫窗口，並於學生前往實習前公告週知，讓學生可與實習輔導教師

或學校相關窗口保持聯繫。 

25 Q： 實習課程結束後是否需有相關評估機制？ 

A： 學校辦理實習課程結束後，應辦理相關評估機制。 

1. 在學校方面：學校應評估該實習合作機構提供之實習內容實質上是

否符合該科系學生專長或實務技能學習、該實習合作機構與學校配

合情形、實習學生反映該實習合作機構之實習情形、實習學生反映

學校/系科開辦實習課程之運作情形，以作為下年度實習課程開辦與

實習合作機構合作調整之依據。另學校亦可辦理實習學生實習滿意

度調查、實習學生或實習合作機構留用情形、實習學生畢業後就業

情形之相關量化評估，以瞭解實習課程開設是否有達到預期之效

益。 

2. 在學生方面：實習學生於實習結束後，應提出相關實習成果或報

告，該成果及報告至少應包含該科系相關之專業內容，讓實習學生

於實作過程中更能反思在校所學專業知識與實務間之印證，學校收

到實習學生繳交之實習成果或報告後，應對實習學生提出之專業內

容部分給予實習學生回饋，加深學生對於實習課程與一般打工不同

之認知。 

26 Q： 若全年或半年均在校外實習，實習學生可否免繳學雜費？ 

A： 教育部推動之校外實習課程係屬學校正式課程之選修或必修學分，為正

式課程且採計畢業學分，雖然在校時間有限，但學校需負責實習課程規

劃、實習合作機構評估、安排學生至實習合作機構實習、辦理實習前講

習、實習中輔導、及實習後評量等事宜，故仍需依各校學雜費收費標準

進行繳費。依據教育部 88 年 6 月 3 日台 88 技（二）字第 88058056 號

函，各校學生如全學期均在校外機構實習者，該學期費用以徵收學費全

部、雜費 4/5 為限（住宿費則依學生是否住宿徵收之）。 

27 Q： 學生校外實習可以請假嗎？ 

A： 學校與實習合作機構洽談實習合作契約內容時，應將學生可請假之相關

規定納入合作契約中規範。倘學生因請假導致未達到規定時數的學分採

計方式，應依照各校學生請假及操行管理相關規定，明訂於學校校外實

習規範。故學生於校外實習期間可以請假，但須遵守實習合作契約及校

外實習辦法之規定，若有其他特殊狀況，應向業界輔導教師及學校輔導

教師反映並說明原由，經學校及實習合作機構同意後，始得彈性調整請

假之規定天數。 

28 Q： 校外實習委員會設立及組織章程制定之相關規定及流程為何？ 

A： 學校依「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 6條規定，除設置校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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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實習委員會外，應督導開設實習課程單位依規定設置該層級之校外實

習委員會並制定委員會組織章程(設置辦法)，並於章程中明確規範委員

會成員組成類型及任務。前述各級委員會組織章程(設置要點)均需依「專

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 4條第 1項規定，提校務會議審核通

過後公告之。 

29 Q： 外國學生參與校外實習課程，應注意那些事項？ 

A： 1. 學校對於外國學生之實習課程規劃，應符合該院、所、系、科或學

位學程之專業發展及教學目標，除另有教學或學習考量外，外國學

生之必修實習課程應與本國生一致；其選修實習課程則應注意本國

生與外國學生實際修習情形是否有異常，避免實習成為工讀的替代

管道。 

2. 學校招收外國學生，不得以「國際學生產學合作專班」方式運作；

亦不得透過個別院、所、系、科或學位學程招生，再以課程規劃或

引導修課將境外生實質上以前開專班方式運作進行授課。 

3. 校外實習學分數及實習時數應依課程核實設計並具合理性，需符合

每學分每學期 18週，1學分至多 80小時實習之規範。 

4. 實習課程為整體課程架構規劃之一環，學生僅需於修業年限內取得

實習課程學分即可，如因故無法完成某一學期之實習課程，學校不

得因此要求學生於當學期退學。 

5. 校外實習如屬選修課程，學校於整體課程規劃時，應確保學生如未

修習選修實習課程，仍得藉由修習其他選修課程取得符合畢業條件

之學分數。 

6. 學校於安排校外實習時，應視學生個人學習狀況，必要時提供可替

代校外實習合作機構之校內實習。尤其針對較不熟悉國內環境之境

外生，應有特別考量。 

7. 學校與實習機構簽訂之「實習合約」並非學生個人與事業單位簽訂

之「工讀契約」，必須明確區隔。 

8. 學校與實習機構簽訂之實習合約為學校、實習機構與外國學生 3方

簽訂之契約，需依據學校之實習課程與學分數規劃明確規定，課程

名稱及學分數應載明於該契約。 

9. 工讀為學生自主工作意願，與實習課程無關。學校或事業單位不得

以實習課程之名要求學生工讀，亦不得將工讀事項訂定於實習合

約，應依勞動相關規定辦理。 

10. 外國學生參與工作型校外實習，應依「就業服務法」申請工作許可，

其時間除寒暑假外，每週至多 20 小時。學校應掌握學生實習情形

及協助關懷學生勞動權益。 

11. 外國學生於同一機構參與實習課程及工讀時，應衡酌學習品質及個

人身心健康狀況等因素妥適安排時數，並應比照新南向產學合作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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